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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民复〔2020〕10号
	



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     第102号建议的答复

徐国孝代表：
你提出的“关于河东村弄别村请求建设象脑山村级公墓建设”的建议，已交我局办理，现将答复如下：
为规范梁河县公益性骨灰公墓的建设和管理，节约土地资源，保护生态环境，根据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、民政部《公墓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》、《德宏州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意见》、《梁河县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意见》、《梁河县殡葬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已初步纳入规划10个村级公益性公墓，主要是：勐宋村委会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1个；天宝村委会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1个；上河东村委会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1个；帮歪村委会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1个；卡子村委会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1个；勐来村委会、三锅疆村委会联建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1个；杞木寨村委会、平坝村委会联建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1个；芒林村委会、芒东村委会联建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1个；马茂村委会、关璋村委会联建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1个；河东村委会、弄别村委会联建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1个。
你建议的河东村委会、弄别村委会联建村级公益性骨灰公墓已纳入规划范围内，但据调查目前该公墓已建设，各项科研、林地、报建、规划设计、地勘、项目招标等前期手续都还未办理，请结合项目实际依法依规将项目前期手续办理。
 感谢你们对政府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，恳请你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梁河县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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